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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15号西部材料会议

中心会议室-1；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延安先生；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列席了会议；

8．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86
人，代表股份 185,923,07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823%。其中：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代表股份 164,612,54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717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3人，代表股份21,310,53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3650 %。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4人，代表股份21,325,539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8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

份15,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3人，代

表股份21,310,53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50%。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5,821,2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2％；反对 9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9％；弃权 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23,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5226％；反对 9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36％；弃权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5,821,3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3％；反对 9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8％；弃权 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23,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5231％；反对 9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31％；弃权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3．审议通过《2024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5,816,8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9％；反对9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6％；弃权1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19,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5020％；反对 9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02％；弃权1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8％。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5,818,2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6％；反对9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1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20,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5086％；反对 9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36％；弃权1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8％。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5,818,1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6％；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1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20,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5081％；反对 9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41％；弃权1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8％。

6．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长签署向金融机构融资合同及资产抵押融资合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5,814,8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8％；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1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17,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926％；反对 9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41％；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

7．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5,436,5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83％；反对 47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3％；弃权 13,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39,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7187％；反对 47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71％；弃权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2％。

8．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5,405,3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6％；反对5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6％；弃权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07,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5724％；反对 5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38％；弃权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5,777,7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8％；反对9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弃权50,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180,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187％；反对 9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31％；弃权5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2％。

10．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5,816,3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6％；反对9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10,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18,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997％；反对 9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11％；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85,818,1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6％；反对9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1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20,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5081％；反对 9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36％；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陈思怡律师及刘瑞泉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股东大会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2025-021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1,712,040份。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1,712,040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712,04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8日。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

认为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并按照《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办理第一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行权事宜。现

将本次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4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2024年3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4年3月26日至2024年4月4日，公司将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

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

议。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

明，并于2024年4月9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4年4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4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4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4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6、2024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

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4年 8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阅了《关

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对议案内容无

异议。

8、2024年 8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2024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9、2025年 4月 1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阅了《关

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10、2025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及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二、本次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本次行权名单及行权数量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2
3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147人）

总计

姓名

王文艺

向希

王堰川

职务

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本次行权数量
（万股）

5.55
3.84
3.84
13.23

157.9740
171.2040

本次行权占已授予期
权总量的比例

0.97%
0.67%
0.67%
2.32%

27.68%
30.00%

占授予日总股本
比例

0.02%
0.01%
0.01%
0.04%

0.44%
0.48%

注：以上数据如有尾差为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本次行权人数：150人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过户登记日：2025年5月19日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28日

（三）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712,040股

（四）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

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

得收益。

（3）在本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

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990,600
359,121,703
360,112,303

本次变动数

0
1,712,040
1,712,040

本次变动后

990,600
360,833,743
361,824,343

注：“本次变动前”的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与最近一次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系公司可转

债转股增加134股所致。

本次股本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行权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行权股票来源为上市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总股本增加导致公司股东上海志享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由13.01%被动稀释至12.95%，权益变动跨越1%的整数倍；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钱雨松、黄继承持股比例均由5.01%被动稀释至4.98%，持股比例跨越5%
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A上海志享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计算）

股东A上海志享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1-陶峰华

一致行动人2-金红萍

股东B钱雨松

股东C黄继承

变 动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142,980,786

46,846,276
50,337,665
45,796,845
18,030,000
18,030,000

变动前持股比例
（%）

39.70

13.01
13.98
12.72
5.01
5.01

变 动 后 持 股 数 量
（股）

142,980,786

46,846,276
50,337,665
45,796,845
18,030,000
18,030,000

变动后持股比例
（%）

39.52

12.95
13.91
12.66
4.98
4.98

五、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一）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行权事项的验资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5]第
ZA13631号），截至 2025年 5月 7日止，公司本次股权激励实际由 150名激励对象认购 1,712,
040股，每股 6.43元，实际收到激励对象的认购款 11,008,417.20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1,
712,040.00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9,296,377.20元。

（二）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已完成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并于2025年5月20日取得了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明文件。

六、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因实施本激励计划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所筹集的资金总计 11,008,417.20
元，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七、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数量1,712,040股，占本次行权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8%，不会

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966 证券简称：法兰泰克 公告编号：2025-029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 5月22日（星期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22?日?9:15?至?2025年?5?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628号公司4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立刚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17人，代表股份 2,238,959,5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7.30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214,558,7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567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14 人，代表股份 24,400,8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3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6人，代表股份24,551,5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3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50,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14人，代表股份 24,400,8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3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231,995,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0％；反对5,213,
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8％；弃权1,751,04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2％。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87,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344％；反对

5,213,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335％；弃权 1,751,04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21％。

议案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231,846,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3％；反对5,237,
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9％；弃权1,876,14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438,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271％；反对

5,237,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312％；弃权 1,876,14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417％。

议案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2,232,052,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15％；反对5,122,
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8％；弃权1,784,24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644,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669％；反对

5,122,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657％；弃权 1,784,24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674％。

议案4《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231,969,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78％；反对5,195,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1％；弃权1,793,88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1％。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61,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299％；反对

5,195,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634％；弃权 1,793,88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066％。

议案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231,040,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63％；反对6,693,
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0％；弃权1,225,8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8％。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632,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437％；反对

6,69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633％；弃权 1,225,8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930％。

议案6《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及确认2024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2,231,381,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15％；反对5,76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7％；弃权1,809,14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973,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333％；反对

5,76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4979％；弃权 1,809,14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688％。

议案7《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2,232,307,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9％；反对5,117,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6％；弃权1,534,1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5％。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899,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055％；反对

5,11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457％；弃权 1,534,1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487％。

议案8《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2,231,759,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84％；反对5,369,
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8％；弃权1,830,4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351,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734％；反对

5,369,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710％；弃权 1,830,4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556％。

注：上述议案中“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

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2025年4月2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王智 马龙飞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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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GR2001注射液用于破

伤风的被动免疫适应症的 III期临床试验达到了主要疗效终点，公司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药品审评中心（CDE）提交了新药上市申请并获得受理。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GR2001注射液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申请人：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XSS2500051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

理。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GR2001注射液是一款公司自主研发的重组人源化抗破伤风毒素（Tetanus Neurotoxin,
TeNT）的单克隆抗体，注册分类为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作用靶点为TeNT的重链C端（TeNT-
Hc）。该产品可通过特异性结合TeNT-Hc，阻断其进入神经元细胞，起到被动免疫作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公开信息查询，国内仅有1款用于破伤风被动免疫的单克隆抗体

药物获批上市。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新药上市申请尚需经过审评、药品临床试验现

场检查、药品生产现场检查和审批等环节，产品能否成功上市及上市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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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GR2001注射液新药上市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月 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剩余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对本次激励计划中第三个行权期因公司业绩考核未达标等原

因导致不符合行权条件对应的合计 597.5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股票

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2025年5月21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办理

完成上述共计597.5万份剩余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本次注销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激励对象由51人调整为0人，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0。本次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

关规定，不会影响公司总股本及股本结构。

特此公告。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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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